附件2
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成果申报办法
为做好辽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成果申报工作，确保学术年会圆满成功，现就学术年会成果申报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申报对象和成果范围
本届学术年会成果申报采取广泛发动，多方受理，集中评审，统筹兼顾的办法组织开展。
申报对象：省内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成果范围：2009年6月以来，公开或未公开发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成果形式：论文、研究报告

二、成果征集与评审

主办单位统一印发《关于举办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的通知》。各有关单位及专题学术活动承办单位要根据通知要求，动员组织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申报学术年会成果，参加学术年会活动。
各专题分会场和省社科联为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成果征集受理单位。各受理单位要按其学科专题面向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征集成果，并将征集后的成果进行分类、汇总、初审后，统一报送省社科联。省社科联负责集中组织专家学者对征集的成果进行评审，评出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三、申报方式和程序

各申报点原则上只受理各单位组织的统一申报。申报者须自主选定学科和专题。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或有关部门要对本单位申报的成果，按不同学科专题、学术活动内容等进行分类、汇总，并分别报送各专题学术活动承办单位受理点。非专题类学术活动的成果，直接报送至省社科联。
各专题学术活动承办单位负责该专题领域学术成果的统计、汇总、初审等工作，并将所受理的全部成果和汇总表一并报送省社科联（逾期不予受理）。
四、选题指南和申报地点

《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成果选题指南和申报地点》详见省社科联网站 www.lnskl.gov.cn
五、申报时间
各专题学术活动承办单位受理成果申报时间截止为：2011年7月10日；省社科联受理申报时间截止为：2011年7月15日。逾期不予受理。
六、申报要求
申报成果要紧扣学术年会主题，突出专题。应用理论研究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要把握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突出现实性、针对性和操作性；基础理论研究要注重学术前沿问题和难点问题研究。力求创新理论，指导实践，为辽宁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要求学术规范严谨，字数不超过7000字。

成果“引文注释”在页脚注明，“参考文献”置于文末。“外文成果”须附中文版本。
申报者申报时，请登录省社科联网站或各专题学术活动承办单位网站，仔细阅读关于举办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的《通知》、《实施方案》、《申报办法》、《选题指南和申报地点》等有关文件，紧密围绕本届学术年会主题和各专题学术活动的内容要求，精心撰写或优选已有成果进行申报。
本届学术年会，原则上每人限报一项成果，一项成果只可向一个申报点申报。论文署名不超过3人、研究报告署名不超过9人，获奖的成果作者不兼得。新撰写的申报成果可以同时送刊物发表。
所有申报成果概不退还。凡有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或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成果，一经查明，取消其参评或获奖资格，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所有申报成果均要求统一按《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成果装订格式》进行装订。

七、需提交材料：

1、《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成果申报表》；

2、申报成果一式2份，实名、匿名各1份（同时需提交电子文本）。匿名处理要求不体现作者及其合作者、作者单位名称等相关信息。已公开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同时提交原件1份；
3、佐证材料。申报成果如有市级以上奖励的，或地市级领导同志批示采用进入决策的，或被公开述评、转载或引用的，需附佐证材料。经各有关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属实后，以复印件形式提交。

4、《辽宁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成果申报汇总表》1份（同时需提交电子文本）。

以上学术年会相关文件及所需提交材料均从省社科联网站统一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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